关于马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2024年度经营情况审验结果的通报
马村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

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人社规〔2019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我单位通过材料审核和实地查看的方式对本级1家持有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了检查验收。经审查，合格0家，限时整改1家，终止经营资格0家。现将审验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合格单位（0家）
二、限期整改单位（1家）
1．焦作市鑫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
三、终止经营资格单位（0家）

年检不合格的单位，自通报之日起限期整改，时间3个月，整改结束后向马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整改报告，对逾期未整改、未提交整改报告或整改后经验收仍不合格的单位，将吊销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，依法终止经营资格。被终止经营资格的单位，自通报之日起，禁止从事相关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活动,缴回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。

四、其他
联系科室及电话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股0391- 3950025

附件：2024年度马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情况公示表
马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5年12月30日

附件
 2024年度马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情况公示表
	序号
	机构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	经营地址
	许可/备案编号
	年度报告是否通过

	1
	焦作市鑫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	91410804MA9L7MM196
	李咏梅
	焦作市马村区人民路3888号鸿运国际商城P2-111、112、113号
	（豫）人服证字〔2022〕第0804000623号
	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年度报告是否通过，分为3类情形：年报通过、年报未通过、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。各级人社部门公示时，应分别予以公示。
